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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股股东间股权转让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机国能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参股股东间拟转让股权：中机电力参股

股东余式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式投资”）以人民币 21,900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 6%的中机电力股权转让给中机电力参股股东中国能源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工程”）。 

本次股权转让，为中机电力原参股股东间的股权转让，不构成对《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及配套协议的重大修改。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参股股东间股权转让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关于余氏投资控股（上海）

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中机电力 6%的股权以人民币 21,900万元全部转让给中国

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事项，投赞成票。 

二、交易双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余式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062596743K 

注册地址：上海市广中西路 777弄 4号 1幢 219室 

法定代表人：余余钱 

成立日期：2013年 3月 6 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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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学品）、电气成套设备的销售，电气科技专业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计算机软 件开发、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00006397J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930号 4幢 213室 

法定代表人：刘斌 

成立日期： 1987年 08月 10日 

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国内外能源开发、建设、运营、咨询、管理；化工、石油、医药、

化纤、市政、环境、建筑、城乡规划、园林绿化景观和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服务；

工程项目总承包；工程、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招、投

标代理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及应用；电子产品、钢结构、管道

防腐及保温工程、石油化工设备及配件制造、安装、维修；承包国内外计算机应

用系统及相关工程的开发项目；承包国内外各类计算机房及有关工程的设计、施

工和安装；进出口业务；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组织生产；计算机及软件、电

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及上述范围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除

专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44224306E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老港镇南港公路 1765号 153室 

法定代表人：苏引平 

成立日期：2002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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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设计、咨询、热网工程设计、岩土工程勘察建设及上述

工程的工程总承包，电力设备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设计，工

程招标代理，建设工程监理服务，电力设备租赁，电力设备、材料及配件的销售，

承包境外电力行业（火力发电）工程的勘测、设计和监理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建筑业（凭许可资质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转让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2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 

3 余氏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6% 

4 上海协电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合计 100% 

股权转让后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2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6% 

3 上海协电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 

合计 100%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余氏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标的 

因乙方资金需求，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乙方将其持有的中机电力 6％的股

权（对应中机电力人民币 600 万元的注册资本，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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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乙方向甲方转让标的股权的同时，附属于标的股权的其它一切权益（包括

任何未分配利润）将一并转让。 

（二）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

字(2016)第 3980 号《评估报告》为基础，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

人民币 21,900万元。 

（三）付款方式和时间 

本协议项下价款分一期支付。于 2017年 7月 31日前，或在上述股权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手续完成后 30天内（以上两个时间以晚到者为准），

甲方将上述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乙方出具收款收据）。 

（四）声明、保证和承诺的主要内容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当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中机电力后续

业务发展必要的融资提供担保等增信支持，则甲方承诺根据其届时持有的持股比

例按照同等条件提供融资支持； 

（2）甲、乙方双方继续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3.4 条的约定，对《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可能发生的补偿额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并按照《盈利预测

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对《盈利预测补充协议》项下可能发生的补偿额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 

（3）甲方同意继续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3.4 条的约定，以其所持

有的全部中机电力股权作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3.3 条以及第 4.2条计

算的补偿额的担保。 

五、其他事项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协电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发来

《关于继续提供担保的承诺函》： 

鉴于余氏投资拟将所持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

的 6%股权转让给国能工程，国能工程、协电科技在此共同重申在《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第 3.4条中作出的承诺，以合计持有的中机电力的 20%股权作为按照《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第 3.3条以及第 4.2条计算的补偿额的担保，原承诺不因本次

股权转让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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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余氏投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关于中机

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2、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协电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继

续提供担保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7月 13日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